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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国家导向的中国科技立法与
政策：理念与体系

刘银良 1,2，吴柯苇 1,2

摘要 科技立法是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核心制度支撑。分析显示中国科技立

法属集中型立法模式，具有回应性、过程引导和基础把控等特征；现有科技立法在体系化和

法治化方面成就显著，但也有局部供需失衡和理念单一等不足。提出应回归科技立法的功

能定位、遵循立法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将创新型国家建设作为新时期的科技立法基本导向；

中国科技立法与政策可以有效共存，兼顾形式理性和效能提升，且以巩固科技法治传统、培

育科技法治文化和激励科技法治思维为综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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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立法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产生

的社会立法活动，对于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具有重

大意义。科技立法活动催生了科技立法体系和科

技法律体系，前者是指科技法律的规范体系，体现

出科技法律的外在形式；后者是指科技法律的规范

内容，体现了科技法律的内容结构[1]。自 21世纪 20
年代以来，中国科技法律领域出现局部失衡、挑战

升级和机遇再现等现象。从学术造假事件不断，到

基因编辑婴儿行为挑战基本伦理底线和法律，再到

公共健康危机频发，科技法律与政策的各种不足逐

一显现。这不仅揭示我国科技发展仍存核心创新

能力不足等多方面的问题，也提示我国现有科技法

律与政策存在制度疏漏。

科技立法或科技政策的制定既要注重科学与

技术具有不断探索与发展的特点，又要满足法律的

稳定性；既要尊重科学规律或技术开发的客观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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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又要面对法律或政策制定或实施中的主观性特

征[2]。如何改进科技立法和政策，使之达到期待的

制度目标，就成为新时期尤其是贯彻《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重要命题。当前，如何在

把握科技立法规律的前提下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

是科技立法与政策制定亟待探究的问题。针对这

些问题，传统法学研究多从科技活动的法律规制着

手[3-5]，然而宏观视角有局限，也存在对科技政策既

有研究失察等问题。管理学界对科技政策的历史

梳理较为完善[6-7]，但规范分析和法理阐释的不足。

在中国管理与法治体系下，科技立法和政策关联深

刻，难以分割。因此应重视引入全面的科技立法与

政策研究视野。本文利用此研究方法，探究新时期

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

1 科技立法的发展和基本定位

科技法学是研究通过法律调整科技活动引发

的社会关系和促进科技事业发展的学科[8]。传统法

学观点认为，“法律的社会性是科学技术与法律互

相渗透、互相联系的内在动力。”[9]这种观点可以解

释科技活动和相应的科技法律得以成为一种社会

现象、制度实践和法学部门的原因，并有助于解释

科技法律发展的外部动因及其演化。

从历史发展来看，科技法学的诞生以 1623年
英国议会通过《垄断法规》为标志。专为激励技术

创造和活跃技术市场的科技立法为人类社会的工

业革命奠定了必要的制度基础。以激励技术创新

为目标的科技法律，推动了专利等知识产权制度的

产生和发展。19世纪 80年代后，伴随着第二次工

业革命，人类社会的科学技术有了质的飞跃。同

时，随着科技的大规模应用，环境污染、工业事故等

灾害频发，相应的科技立法也从鼓励科技创新和市

场垄断，逐渐转变为兼顾减轻和控制工业灾害或环

境污染的综合型科技立法策略。《保护工业产权巴

黎公约》《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等国际

知识产权与科技法体系逐渐构建，标志着科技立法

开始突破传统法律的地域性局限，相应的国际知识

产权法律体系和贸易规则体系开始形成。

20世纪 70年代后，多国开始制定和实施控制

科技活动和防范工业灾害的立法。例如，英国从

1974年开始颁布实施《劳动安全卫士法》。美国于

1970年通过联邦《职业安全法》，用来保护特定工

业领域的劳动者权益。美国《产品责任法》《交通事

故法》等专门法律也获得通过，用以防范和分散科

技发展及其运用可能带来的损害和风险。20世纪

80年代，随着科学研究的规模化和高新技术产业

化的发展，科技研发和产业化的高投入、高门槛和

高风险特性愈加明显。政府在投入、引导和规范科

技发展中开始扮演重要角色。伴随着人类社会法

治理念的确立，科技政策法律化成为普遍现象，如

何保证其科学性、合理性和可实施性，就成为科技

立法与科技政策领域的基本问题。

2 科技立法与政策的关系、意义与中

国现状

在技术快速进步且影响社会发展的环境下，立

法与政策的关系是科技立法的基础。以科教兴国

战略、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等重要政策为代表的国家

战略，本质上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提供安全保

障、公共服务和秩序维持是现代国家正当性的基本

来源。作为国家行政管理的规范性文件，政策的制

定与实施是国家履行职能的必要工具。立法和政

策具有规范的同源性和功能的异质性，二者都具备

工具性和规范性特征，但又存在效力、对象、适用范

围、权威性等功能性方面的差别。法律具有强制

性、稳定性、滞后性、可预期性或确定性等特征，具

有社会普适性；政策则具有回应性、变通性等特征，

稳定性较低[6]。在国家管理或社会治理中，尤其在

科技法律与政策领域，法律和政策不具备相互的替

代性，这是由人类社会活动的内在经济理性决定

的[10]。

从世界科技立法发展历史来看，科技立法及其

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合理推进科技政策的法律化。

科技政策存在向法律转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科

技活动的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必须满足 3个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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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科技活动本身存在特殊运行规律、科技活动

成为或者可能成为公共管理的对象、该科技活动存

在立法调整的必要性[11]，科技立法的基本内容均以

这 3要素为界定标准。但由于各个国家所处发展

阶段和社会体制的差异，各国的侧重点和发展顺序

又有不同。在立法体例方面，世界范围内的科技法

律体例可分为分散横向立法模式和集中纵向立法

模式两种。前者主要表现为平行立法和分散立法，

后者则呈现出有意识的体系化和自上而下的立法

推进顺序。分散横向立法模式多见于较早进行工

业化的发达国家，例如美国、英国等；集中纵向型立

法模式则常见于一些后发国家，例如日本、韩国、中

国等。

中国科技立法呈起步晚、发展快等特点，带有

明显的通过制度改革引领社会发展的法社会学特

征。中国科技立法基本为科技政策所引导，且根植

于科技政策，并在纵向和横向交融中呈现出一体两

面的制度形态。从 20世纪 70年代末的“向科学进

军”开始，科技政策作为科技立法的先导发挥了积

极作用[12]。从历史层面看，政策向法律递进、公法

向私法转化、立法和战略政策互动的发展规律十分

明显。自 1985年《关于科学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

承认技术的商品价值并肯定技术作为知识形态商

品的属性以来，科技立法的历史演进呈现出公法到

公法与私法配合的转变与价值综合，以知识产权法

律制度为主体的科技成果分配立法蓬勃开展。自

1995年“科教兴国”战略、2006年国家中长期战略

规划纲要、2012年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 2014年前

后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科技立法和政策开始

在国家战略统摄下形成位阶递进的制度协同体

系[13]。整体上，中国科技立法发展遵循了政策先

行，成熟政策通过立法固定的发展规律[14]。

中国科技立法的普遍发展始于改革开放初

期[15]，并取得显著历史成就[16]。从横向层面看，中

国科技立法已经发展出门类齐全的科技法律体系，

包括科技进步与普及、科技成果归属运用与转化、

科技合同与劳动体制、风险投资、生物技术、生物安

全、个人信息、医疗和伦理、能源可持续发展、计算

机软件和网络、电子商务等部类（表 1）。现有科技

立法体系呈现出从宪法到综合性、专门性和附属性

表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要科技立法发生时点与内容概要

类型

法律

行政

法规

法律名称

《专利法（1984）》
《药品管理法（1984）》
《野生动物保护法（1988）》
《著作权法（1990）》
《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1991）》
《科技进步法（1993）》
《科技成果转化法（1996）》
《动物防疫法（1997）》
《合同法（1999）》
《科普法（2002）》
《可再生能源法（2005）》
《电子商务法（2019）》
《生物安全法（2020）》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1991）》
《信 息 网 络 传 播 保 护 条 例

（2006）》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2007）》

内容

市场经济时期科技创新成果的私权归属与排他保护的首部立法

药品领域技术应用成果的安全性、有效性、质量可控性行政监管的特别立法

生态科学领域关于濒危野生动物种群、栖息地、管理保护的特别立法

市场经济时期关于科技与文化创新与传播、归属、保护的特别立法

动植物传染病、寄生虫病与生物入侵科学防护的特别立法

促进科学技术研发、运用、转化及科技体制机制的基础立法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组织、权益、保障和责任问题的特别立法

关于动物疫病科学管理、预防、控制、净化的特别立法

专设技术合同章，对科学技术活动契约行为的首部立法

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下促进科学技术普及事业的特别立法

可持续战略下关于再生能源推广、产业化、社会责任承担的特别立法

数字化背景下电子商务经营者、责任义务、合同、产业促进的特别立法

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关于生物安全、疫病防控、遗传资源保护、生物技术发展

运用的特别立法

首度引入计算机软件登记制度，并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人利益保护、产业促进

的专门立法

数字经济背景下用于平衡著作权人、邻接权人和图书馆、出版商、网络平台相关

主题的专门立法

现代医疗技术进步背景下有关人体器官移植、捐献法律责任与义务的专门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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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立法的横向布局，以及从法律、行政法规到部

门规章和地方法规的纵向结构[7]。在价值层面，科

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及改革创新的基本价值观

得到了法律的固定和发扬。在理念层面，尊重科

学、尊重人才、求变创新、崇尚理性的科学文化在全

社会得到普及。在国际层面，守约、兼容并蓄、开放

合作和平等互利的科技交往规范体系已经建立。

历史地看，中国科技立法较好地回应了关于规范科

技活动的社会需求及国家战略，较好地提供了秩序

管理、科技促进和利益合理分配的公共服务目标，

对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

面对新一轮科技变革，在科技政策方面，中国

已转向构建覆盖创新链各环节的综合政策体系。

在政策工具方面，也从财政资助和税收优惠转向通

过体制机制改革激发社会创新活动[17]。伴随科技

政策的迭代更新，科技立法也积极回应。2015年
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订为标志的科技立法

或修法等活动，标志着中国科技法体系的立法目标

从原来的主要促进科技发展，转变为包括激发社会

创新活力和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的多样性立法

目标。因此以“十三五”规划为代表的国家战略文

件开始强调科技战略的决策部署，提出包括深化科

技体系改革以及全面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加强

科学普及和创新文化建设等新兴战略目标。进入

“十四五”时期以来，相应的目标和发展路径基本指

向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创新驱动，对应的立法模式和

实现机制也需随之得到调整[18]。面对转型期加速

到来的现实，囿于科技法律与政策调整对象本身的

特殊性、中国科技立法后发集中型特点以及科技立

法适用对象的区域和对象变量复杂等缘由，中国科

技立法完善路径的选择更具挑战性。

3 中国科技立法的不足与问题

科技发展与法律调整存在内在张力。随着实

践演进，中国科技法律与政策领域的不足逐渐显

现，已出现诸多亟待重视和解决的问题。法律有其

自身的演进规律，其中包括立法的滞后性，从而可

能导致法律适用的困境。例如，关于《科学技术进

步法（1993）》第 60条规定的“技术成果权”的司法

难题，在 2002年湖北省高院处理的武汉大学测绘

学院叶晓明等诉日本索佳公司等纠纷案中就曾经

遇到，其中的核心难点是届时关于技术成果权的内

涵、救济处于无法可依状态。原告要求依据技术成

果权获得技术咨询费，索佳公司则否认涉案“技术

成果权”的存在。最终法院只能以技术咨询合同纠

纷审理结案，避免探讨“技术成果权”的构成要件和

侵权救济[19]。如果该案的问题主要在于法律的滞

后性，那么 2018年发生的基因编辑婴儿案则显示

科技立法与科技实践的脱节。南方科技大学的研

究人员等运用基因编辑技术修改胚胎的基因组成

并植入母体，使其受孕并诞下两名婴儿。此事曝光

后引发重大争议，深圳市南山区法院采用“非法行

医罪”对此行为进行处置。本案的问题是将基因编

辑技术应用于人类辅助生殖医疗的法律规制基础

何在，刑事责任是否能够全面解决该问题等，已有

科技立法无法给出全面的规范[20]。

从现实困境反思，中国科技立法的不足与问题

可归为以下 5个方面。第一，20世纪以来，既有科

技立法实施效果未达预期。例如，《科技进步法》

《科技成果转化法》等核心科技立法存在制度定位

不合理、价值单一、可实施性差等问题[21]。2021年8
月公开征求意见的《科学技术进步法（修订草案）》

在既有立法基础上集中进行规则细化、效用强化，

也反证了该问题的现实紧迫性。第二，既有立法的

体系化效果差强人意。以《科技进步法》为代表的

核心科技立法没能发挥应有的统摄功能，部门规章

或地方性科技立法则存在同质化高、可实施性低、

数量庞杂乃至相互冲突等问题[22]。第三，公法主导

型的科技法律治理模式需要变革。对于《科技进步

法》等法律来说，需要引入保障科研自主权益等鼓

励创新的理念和措施[3]。第四，科技创新引发的制

度和规则问题亟需科技法律与政策的有效关注。

科技创新能够带来产业和社会发展的机遇，但也可

能带来挑战，相应行为及其对于国家创新政策的意

义，需要法律的及时确认、回应和调整[4]。例如生物

技术[23]、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应用就对现有科技

法律与政策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规范需求[5]。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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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与上述各方面相关，科技立法与政策需要从单

向度的“技术—经济”调整模式转变为“技术—社

会+经济”的调整模式，才能有效实现高技术领域

的多维度立法目标[24]。

4 完善当前中国科技立法的建议

体系优化、效能提升和理念更新是法律发展的

基础路径。除因应技术和社会发展外，科技法律与

政策还需要考虑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国际贸易或

国际政治等外部环境的改变，从而对理念单一和局

部失衡等问题导致的立法功能缺失进行完善。解

决科技立法与政策的不足，既要有历史思维，也要

有现实意识。前者是指考虑到改革开放前特殊的

历史和社会环境，现有科技立法的成就确属来之不

易。后者指面对快速发展的科技实践与社会需求

必须进行客观地反思。历史地看，我国科技立法从

开始就带有明显的回应性立法、过程引导和基础把

控等特点，而现在及今后的科技法律体系则需要从

早期的政策固定、宣誓立法和概括性立法，转向以

创新导向为核心的目标定位，进而建立具备可实施

性的科技法律体系。这可以分别从科技立法的形

式理性和实质理性方面予以理解和完善。

科技立法的形式理性主要是指科技立法建构

中体现出的体系逻辑。同一般法律的立法形式追

求一样，作为部门法的科技立法需要把立法目标界

定为：建立逻辑周延、涵盖全面和体系自洽的法律

体系。早期的科技立法研究认为，中国科技法律制

度需要在科技进步法的配套立法、科技创新的立

法、高新技术领域的立法以及科技法实施的监督等

方面加强和完善[25]。该观点具有前瞻性，其后近 20
年的科技立法研究和立法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围绕

这些主题展开。然而也应认识到，构建宏大、完善、

逻辑清晰的科技立法体系的目标迄今尚未完全实

现，相对完善的是其中以知识产权为代表的科研成

果分配法律制度，可提示，追求体系和形式完备的

立法理念本身就可能存在局限性。因为立法需要

较高成本，立法活动需要以必要性、正当性、可实施

性、实效性和适度体系化等原则为指导。立法者还

需认识到科技立法的回应性特点，注意协调科技立

法与政策的关系。

科技立法的实质理性主要是指立法的理念、原

则以及相应的规则设计所体现的价值和运行结果

应该符合立法目的。在立法活动中可体现为：在合

理的立法理念指导下确定适当的立法原则，进而帮

助确定相应的具体规则。从科技立法的基本目标

以及中国当前的战略需求综合来看，以建设创新型

国家或社会为目标是根本追求，相应地“创新”应成

为中国当前科技法律与政策的基本理念。“创新”即

以盈利或者获得潜在超额利润为目的的生产要素

和生产条件组合[26]。与科技风险管制立法、科技产

业促进立法等活动相比，以促进科技创新为基本目

标的立法活动具有综合技术理性与规范理性的优

势，可成为创新型国家科技立法活动的基础内容和

评价标准。科技创新立法的基本任务是通过立法

促进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包括科学发现、技术研

发、知识产权固定、产业化应用等重要环节，其最终

目标是追求社会价值的创造和提高。

4.1 创新导向下科技立法应兼顾形式理性与效能

提升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兼顾科技立法的形

式理性和实质理性，同时需要建立健全加强产权保

护、维护合同自由、保障交易安全、促进公平竞争，

发挥法律在稳定预期、激励创新活动中的重要功

能[27]。全面依法治国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制度

基础，应当成为未来阶段科技法律与政策完善的路

径指导。以此为目标，中国科技法律与政策的完善

可从两方面着手。在立法形式完善中，需充分考虑

立法和政策制定的逻辑理性和经济理性，充分利用

既有制度基础，发挥既有科技法律概括性特征的功

能优势，提升激励创新的科技立法与政策的适用范

围，使既有规则尽可能涵盖所有与科技创新有关的

活动。在立法的实质理性方面，应以科学、合理、正

当、具有可实施性等基本立场对待科技立法和政策

制定的回应性特征，去除理念落后、内容重复、用语

模糊、重宣誓、轻实用等立法积弊，最终提升科技立

法的回应力、可实施性和实施效果。还应注意到，

包括《科技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和《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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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科技法体系的完善或修订，应尽可能在既有

法律规范的延续性和规范变革的有效性之间求取

平衡，以协调科技法律体系的稳定性与其内容的实

质理性。

4.2 科技立法与政策应在创新政策导向下有效共存

从部门法角度看，科技法除若干基础法律外，

还包括较多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立法，

以及大量的政策性文件。20世纪 90年代后中国科

技立法与政策加速发展，以《科学技术进步法》颁布

为标志，仅在 1993—2010年期间，就有 3115项关联

科技政策问世[28]。在不同层级的立法实践和法律

实施中，下位法和上位法、法律和政策，出现内容重

复无可避免，因此不能简单地以此否定科技立法和

政策在不同位阶出现规范同质或重复的合理性。

但无论如何，新时期的科技立法与政策制定，皆需

以建立创新性国家为基本导向，继而进行规则细化

并适用于具体科技创新活动。

本研究认为，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导向的科技

立法和政策制定，仍应以科技法学、科技政策学和

法律经济学等基本原理为指导。应明确政策与法

律的递进性关联以及二者不可互相替代的规律。

应认识到立法形式理性的有限性，保持科技立法体

系的整体稳定和协调。应正视科技立法与政策制

定的综合性质和回应性特征，保持和提升科技法律

和政策的开放性和可实施性。应在具体的法律或

政策规范制定中，充分尊重科技创新的基本规律和

经济原理。应将科技创新激励、创新型产业培育和

创新型人才培养等基本理念和目标引入科技立法

与政策制定中，并引导下位法或政策进行相应修

改。应积极回应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清

洁能源等高新技术领域的新问题，发挥科技政策的

灵活性、低成本和风险可控等优点，对相关科技活

动进行规范和引导，并在时机成熟时将行之有效的

政策固定为法律，使科技法律体系能够在保证稳定

性的情形下合理回应社会需求。

5 结论

法律具有滞后性与有限性等特征。科学技术

具有普适性和动态性，并具备显著的累积进步性。

作为社会规范的法律，面对科技活动，开始具有认

知不足、方法论失当等缺陷。科技法律能否就科学

技术活动进行有效调整甚至引导，是科技法治领域

的根本问题。在科技发展的无限可能性面前，有限

且滞后的法律只能以固化既有正确认知与规范的

形式出现，以实现必不可少的社会规范功能。尊重

中国科技立法的已有成就，有利于将科技法治历史

选择中的合理因素加以继承和延续，也有利于及时

弥补其不足，藉以实现中国科技立法的基本目标，

即依靠法治手段调整、促进、引导、规范科技创新活

动。在创新型国家导向下，中国新时期的科技立法

与政策制定应以兼顾形式理性和立法效能为基本

目标，以全面依法治国为核心理念，将科技创新渗

透进制度建设、文化培养和社会塑造的全过程，进

而为高质量发展与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完善赋能

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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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egislation and policies for promo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for an innovation-oriented country: Ideas and

system

AbstractAbstrac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gislation is the core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the building of an innovative-oriented country
and law-based governance.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analysis show that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gislation in China
follows a centralized legislation model with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esponsiveness, process guidance, and bottom-line
control. While the curr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gislation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systemization, there exist
problems such as imbalance between local supply and demand and conceptual simplification. The legislator should return to the
functional position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gislation an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law, economics, and policy, and tak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novative country as policy guid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gislation in the new era.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gislation and policies should coexist effectivel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improvement of both form and efficiency,
and realize the comprehensive goals of consolidating the tradition of rule of law for issu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ivating
the culture of rule of law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nriching the thoughts of rule of law for issu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ywordsKeywords innovative coun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gisl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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